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该矿山工作制度为间断工作制，年工作日250d，每班工作

8h，每天1班生产，日生产能力720t。根据《张掖市矿产资源

总体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要求冶金用石英岩矿的矿山最低开

采规模为小型矿山小于10×10
4
t/年。原采矿许可证规模为5.0

×104t/年，为小型矿山，不符合最低规模要求。同时为在安

全的情况下全部采出③、④矿体已设采矿权外延伸部分周边资

源，故进行扩大采矿权范围、变更开采深度和扩大生产规模，

因此按要求须重新编制《临泽县山川矿业有限责任公司小孤山

冶金用石英岩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》。

1.申请采矿权矿区范围

本方案拟申请采矿权矿区范围由10个拐点坐标圈定，拟申

请变更矿区面积为0.89km2，拟申请变更开采深度：

1597m-1495m，设计最低开采标高1495m，申请采矿权矿区范围

详见下表1。

表 1：拟申请变更矿区范围拐点坐标表

拐点
2000 国家坐标

拐点
2000 国家坐标

X 坐标 Y 坐标 X 坐标 Y 坐标

1 6

2 7

3 8

4 9

5 10

协议出让调整后矿区范围面积为 0.89km2，开采深度：1597m-1495m

㈢、矿山设计、开采和资源利用概况

1.总资源储量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
